青岛市即墨区农业农村局
农作物种子、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事项“证照分离”改革管理措施

一、事项名称
农作物种子、食用菌菌种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
二、改革方式
优化审批服务
三、审批机关
青岛市即墨区行政审批服务局
四、监管措施
（一）工作人员在监督检查时，不得少于2人，应当出示执法证件。
（二）查阅证照是否齐全、产品质量、生产记录等相关材料及档案资料是否合乎规定。
（三）监督检查完毕，制作监督检查记录，向被检查单位或个人反馈检查结果。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严肃查处虚假承诺行为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3.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
4.列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范围，并与日常检查、专项检查、跟踪检查、执法检查和跨部门协同检查等方式相结合实施。
5.不定期检查，根据工作需要、投诉举报等实际情况组织检查。
五、监管程序
1.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严肃查处虚假承诺行为。
2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向社会公布种业企业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。
3.对发现违法行为的，符合立案条件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及时移送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
六、监管处理
1.加强信用监管，依法向社会公布企业信用状况，依法依规对失信主体开展失信惩戒，严肃查处虚假承诺行为。
2.对发现违法行为的，符合立案条件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及时移送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
3.加强监测，针对发现的普遍问题和突出风险开展专项检查。
七、投诉举报电话
联系人：陆培举 ；联系电话：88525032
